工程量清单总说明

工程概况：本工程为新疆理工学院教职工宿舍零星装修工程。

2. 招标范围：招标文件及答疑规定的全部内容。

3. 清单编制依据：工程甲方提供的图纸以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和《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

4. 规费包括：工程排污费、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医疗保险费、住房公积金；规费和税金必须按国家有关规定报价。

5. 工程量清单表中任何内容不得随意删除和涂改，表中列明项目投标人均应如实填报，未填报的单价和合价视为已包含在工程量清单的其他项目单价和合价中。

6. 凡是工程量清单报价表中与合价不符时以单价为准，大写和小写不符是以大写为准。

7. 招标人提供的分部工程量清单，是投标人投标报价的基础；投标人填写的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作为签订合同、拨付工程进度款和竣工结算的依据。结算工程量以合同约定为准。中标人由于自身原因造成工程量的增加不以任何形式调增。

8. 本次招标工程项目的投标报价是有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清单计价、规费及税金五项组成，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中的工程清单及有关要求，结合和施工现场情况、自行制定的施工方案或施工组织设计，按照企业成本核算水平和市场价格自行组成工程项目综合单价。综合单价由完成单位工程清单项目所必需的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管理费、利润、风险金等相关费用组成。

9．本次招标工程项目的脚手架使用费、混凝土、钢筋混凝土模板及支架、临时设施费、安全措施费、文明施工费、配合费、垂直运输机械使用费、环境保护费、建筑物超高增加费、大型机械设备安装、拆除及进出场费以及其他费用，由投标人结合工地现场条件，企业管理水平等因素，在措施项目清单中填写此部分内容的投标报价。

10.投标人在措施项目中未列入的项目，认为已被投标人计入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报价中。                                                                        11．本清单中叙述不到位的，由投标人根据施工组织设计﹑施工设计图答疑或变更、规范考虑在报价中。

12.专业工程暂估价：无。
13.工程量清单项目名称、项目特征所述内容为主要内容，投标人报价时应按照施工图纸、答疑及变更、施工组织设计及有关施工规范完成该项目的全部内容。         

14.主材材料暂估价：无。

15.指导价没有的主材价，按照市场价计入的主材价格;

16.暂列金额：无。

17.配合费或总包服务费：无。

18.风险费按材料费加材料费价差的3%计入。

19.其他需要补充说明的内容：无。

                                     新疆天健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3日

